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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6月 11日以

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 25 次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14日在公司办公楼 A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现有董事 8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人，董事张蜀平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公司监

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会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蔡卫东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收购深圳市中电华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本议案通过。 

决议内容：深圳市中电华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深圳注册的国有控股

企业，所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电华星 51%和 49%的股

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分别以 2,908.1016万元和 2,794.0584万元的转让底价挂牌。 

为向上延伸军工电子产业链，逐步扩大本公司军工业务规模、拓展军工业务

市场，公司全资子公司威科电子模块（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科电子”）

和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琢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琢鼎”）拟组成联

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以合计 5,702.16万元的转让底价共同买受中电华星

合计 100%的股权。其中，威科电子受让 51%的股权，上海琢鼎受让 49%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中电华星将成为威科电子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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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违反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现金收购威科电子 100%股权和长

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70%股权时作出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

不会从本次交易对手方，购买其它资产，也不会购买与本次交易标的业务范围相

同或相近的资产”。  

上述收购事项的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子公司收购深圳市中电华星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 

三、备查文件 

2018年 6月 14日第七届董事会第 25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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